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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金山区司法局

人民调解中心购买服务

合同书

合同统一编号： 11N00247426920261

合同各方：

甲方：上海市金山区司法局

地址：石化卫二路 428号

电话：021-67968142

联系人：上海市金山区司法局

乙方：上海市金山区人民调解协会

地址：金一东路 391号

邮政编号：

电话：67968240

传真：

联系人：朱爱莲

开户银行：农行上海金山支行

账号：03858900040050493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甲

乙双方遵循平等、自愿、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就上海市金山区司法局人民调解中心购买

服务事宜经双方协商一致，订立本合同。

第一条 基本情况及内容

项目名称：上海市金山区司法局人民调解中心购买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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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地点：金山区内

服务内容：提供不少于 24 名专职调解工作人员，派驻到我区调解中心所属各调委会、

区法院诉调对接中心、区信访办接待中心、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区行政争议联合调处中

心等，开展专职人民调解工作，具体内容：

1、调解各类行业性、专业性矛盾纠纷并制作调解笔录、人民调解协议书等调解文书；

2、分析研究新型疑难复杂矛盾纠纷的预防调处化解工作；

3、指导基层人民调解工作；

4、做好报表统计、信息案例撰写和文书档案工作；

5、开展人民调解宣传工作。

第二条 服务的要求

1、积极宣传国家法律、法规和党的方针、政策，教育公民遵纪守法明理，尊重社会公

德，预防矛盾纠纷的发生。

2、及时向有关单位或政府部门反映矛盾纠纷、群众意见建议和人民调解工作情况。

3、积极参与矛盾纠纷排查活动，掌握了解辖区社情动态，对排查出的矛盾纠纷提出调

解意见。

4 、发现重大矛盾纠纷或治安、刑事、涉稳案件，及时报告司法行政机关、公安机关或

者其他有关部门。

5、负责受理、审查、登记符合人民调解条件的纠纷；对不能受理的矛盾纠纷，告知当

事人向有关单位、部门申请解决。

6、询问、调查纠纷相关情况，做好调查笔录和调解笔录，达成协议的应制作调解协议

书。

7、督促当事人自觉履行调解协议，对达成协议后反悔或拒不履行以及不愿起诉的，劝

导、帮助当事人通过诉讼或其它合法渠道解决。

8、做好调解回访工作，听取当事人对案件调解情况的反馈和相关意见建议，预防纠纷

再次发生。

9、依法调解党委政府交办、人民法院或有关部门委托调解的属于人民调解范畴的矛盾

纠纷。

10、接受人民法院和有关政府部门的邀请，参与司法调解和行政调解工作，协助人民

法院和有关政府部门调处矛盾纠纷。

11、做好矛盾纠纷稳控工作，防止矛盾纠纷升级扩大为刑事案件或群 体性事件。

12 、协调、配合调解跨区域、跨部门矛盾纠纷和群体性纠纷等重大矛盾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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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积极参与或协助建立人民调解相关工作制度，做好人民调解规范化建设工作。

14、分析研究新型疑难复杂矛盾纠纷的预防调处化解工作。

15、做好报表统计、信息案例撰写和文书档案工作。

16、指导基层人民调解委员会开展人民调解工作。

17、参加司法行政部门组织的业务培训。

18、完成党委政府、司法行政部门、人民调解委员会交办的其它工作任务。

19、对全区人民调解工作进行指导，对调解员进行专业培训。

20、每年组织开展《人民调解法》、行业性专业性人民调解专题等宣传活动不少于 2 次，

积极参与区司法局有关人民调解的宣传稿件撰写编辑工作。

21、组织聘用专业人员，对疑难调解案件进行联合调解。

22 、履行法律法规规章赋予人民调解的其它职责大力促使委托方安全管理工作在受控

状态下进行，并提供必要的培训。

第三条 服务质量标准

按照质量检查考核评分标准，频率，检查合格。

第四条 合同期限

1、2026 年度。

第五条 合同价款与付款方法

1、合同价款为人民币： 3085992 元，(大写：叁佰零捌万伍仟玖佰玖拾贰元整）

2、付款方法

2.1 专调中心购买服务项目经费按月支付。

2.2 业主按季进行服务检查，并按检查结果实行季考核支付，达不到考核目标的按本

办法规定扣除相应的服务经费。

2.3 服务检查，季度考核分高于 80 分的（含 80 分）实得服务检查考核经费，低于

80 分将予以一定比例的扣除，季考核经费为：（季度考核分/80）*服务检查考核经费。

第六条 甲方的权利义务

1、 审定乙方编制的专调中心购买服务项目服务方案，监督乙方调解中心购买服务项

目工作的实施。甲方有权按照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的标准规范，对乙方实施的调解中心购买

服务项目提出修改和变更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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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调解中心购买服务项目服务质量进行监督检查和考核，对不符合质量标准的服务

要求乙方整改落实。

3、定期召开会议，与乙方沟通协调调解中心购买服务项目相关事宜，督促乙方提升调

解中心购买服务项目的服务质量。

第七条 乙方的权利义务

1、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及调解中心购买服务项目的实际情况开展服务，编制调解中心

购买服务项目方案、服务计划，报送甲方审定。

2、保证从事调解中心购买服务项目的专职调解工作人员，熟悉金山本地语言，具有国

家教委承认的本科及以上学历（有以下特殊情况的可放宽至大专：司法、法学、心理学、医

学、社会学等相关专业、职业资格或工作经历）、具有较强的语言和文字表达能力和电脑文

字速录能力、具有较强的资源整合能力和抗压能力，具备相应的职业资格和应有的素质。

3、做好专职调解工作人员有关政治素养方面的审核。如需调整应事先通报甲方，对甲

方提出认为不适合的在岗人员，乙方应在接到甲方变更在岗人员要求后及时作出调整。

4、按要求组织成立服务质量监督检查部门，定期对调解中心购买服务项目服务质量进

行内部监督检查，及时向甲方通报调解中心购买服务项目的有关重大事项，稳步提升调解中

心购买服务项目服务质量。

5、乙方应在年底前向甲方提交调解中心购买服务项目年度总结报告；合同期限届满前，

乙方应向甲方提交调解中心购买服务项目服务总结报告，并向甲方移交档案资料，并填写移

交清单，由双方签收；全部手续完成后签署调解中心购买服务项目服务移交确认书。

第八条 争议解决

本合同发生争议的，由双方协商解决或者向有关调解组织申请调解，也可按下列第

种方式解决。

1、提交上海仲裁委员会仲裁；

2、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九条 合同生效

本合同自甲乙双方签字或盖章之日起生效。本合同一式 肆 份，甲方执 贰 份，

乙方执 贰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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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约各方：

甲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签章）：

乙方（签章控件）：

法定代表人：朱爱莲（女）

合同签订点:网上签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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